重力与重量

重力是力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但是，国内外各种课本及参考书对重力概念的定义不尽一致，目前对重力的定义大致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定义：“地球对物体的引力称重力”。“重力就是由于地球吸引而使物体受到的力”。
第二类定义：“地球对其附近物体吸引的力是重力”。“地球对地球表面附近物体的引力称重力”。
第三类定义：“质点以线悬挂并相对于地球静止时，质点所受重力的方向沿悬线且竖直向下，其大小在数值上等于质点对悬线的拉力。”“实际上，重力就是悬线对质点拉力的平衡力”。“物体在地球表面附近自由下落时，有一竖直方向的重力加速度g，产生此重力加速度的力称为重力”。
第一类定义很明确，重力就是指地球对物体的万有引力。重力即是力，就是矢量，其方向就是地球对物体引力的方向，即指向地球中心。按这类定义，重力就成了引力的同义词。其实，这类定义只有在不考虑地球自转所引起的效果时才有意义。
第二类定义的共同特点是有“表面”、“附近”此类限制性词。这些“表面”、“附近”表达着怎样的意思呢？如只是一个区域性概念的话，那就是说只有地球表面附近的引力才称重力，除此以外，就只称引力，不再称重力了；另外，到底距地球表面多远才不算“表面”、“附近”呢？可见，第二类重力定义给读者的概念是模糊的、不确切的。
第三类定义分别从静力学形式和动力学形式给出了重力的“操作性定义”，并暗示了重力不是纯地球引力，而是把地球自转影响考虑在内的地球引力和物体随地球绕地轴转动所受的向心力之差。这类定义美中不足的是未能明确表达出重力的主要本质，即“地球引力”这一本质因素。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关于重力的定义都不够确切。重力的比较确切的定义是
：“随地球一起转动的物体，所表现出的、所受地球的引力，称物体的重力。”根据这种定义，重力概念的内涵有；
（1）重力的本质来源是地球的引力。
（2）重力是一个表观的概念，是物体随地球一起转动时受到地球的视在的引力。
（3）重力等于物体受地球的引力和随地球绕轴转动所需向心力的矢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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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对重力的大小、方向有一个较直观、明确的认识，下面以地球表面的物体为例加以说明。设地球是均匀球体，其自转角速度为ω，，则处于地球上P点的物体受到地球的引力为F，随地球自转所需的向心力为f，f是F的一个分力。根据我们关于重力的定义，F的另一个分力G就是所论物体的重力（见图）。
从图示可见，物体重力G确是引力F与向心力f的矢量差，其方向一般并不指向地球中心，而偏离一个小角度θ，指向平常所说的竖直方向。平常我们所说物体的自由落体加速度，就是在重力的作用下产生的，所以，这加速度又称重力加速度，方向当然也不严格指向地心。至于重力的大小，一方面可用弹簧秤测定，另一方面可根据图示计算得：

G＝G0 EQ \F(Mm,R2) －mω2Rcos2φ
式中R是地球半径，φ为物体所在处的纬度，M为地球质量，m为物体质量，G0为引力常数。
由上式可看出，在赤道处，φ＝0，G最小，与G0 EQ \F(Mm,R2) 相差的百分比约为3.5×10－3；在两极处G＝G0 EQ \F(Mm,R2) ，G最大；在其他纬度处，G介于两者之间。
至于重量，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重量的熟悉程度要强于对质量的熟悉程度。但长期以来，由于重量的定义也具有多种表述，结果在物理学等方面，使重量这个概念变碍含混不清。

综观现行的物理教材和参考书，关于重量的定义亦有多种表述。第一种为：“重量是一种力，它是由地球吸引而产生的，是使物体产生重力加速度的原因。”第二种为：“重量就是重力。”第三种为：“重量是物体对水平支持物的压力或物体对竖直悬挂绳子的拉力。”第四种为：“重量就是重力的大小。”
以上重量的第一、第二、第三种表述都给重量赋予了力的含义。但第一、第二种表述说明重量的力性属万有引力，而第三种表述说明重量的力性属弹性力；重量的第四种表述扬弃了重量的力性，它既保留了重量和重力的数量关系，又克服了重量作为一种力所带来的缺陷和麻烦（指与引力、重力相混淆）。重量既然作为重力的量度，就能用弹簧秤直接来测得物体所受的重力大小。
物体重量的多种定义，哪一种好些？这问题历来是有争论的。但是，由于定义本来是人为的，是为了便于解释问题而指出的，重要的是，若采用某一种表述作定义，那么，有关的现象就应当用这个定义所规定的含义去解释，不能前后矛盾。现行中学物理采用“重量就是重力”的定义，尽管如此，但是习惯上只说“重力的分解”，而不说“重量的分解”；只说“物体有重量”，而不说“物体有重力”；只说“重力加速度”而不说“重量加速度”。
从以上重量定义的多种表述可以看出，重量仅在物理学上就已含有多重意义了，若考虑到重量一词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其含义就更多了。譬如，日常生活中，我们购买粮食、水果等物品时，常说它们的重量是多少克或多少公斤，这里说的重量实际上是质量。因为售货员使用的台秤或杆秤，跟天平一样，都属于杠杆类量具，只能测量物体的质量。另外，公斤和克都是质量的单位。
重量术语的多重意义，给教学、科研、图书出版以及国际交往等带来很多不便。事实上，质量、万有引力、重力及物体作用在支承物上的力，各自都有明确的定义和名称。直接利用这些概念完全可以很好地分析和解决有关问题。在此情形下，保留“重量”概念已无实际意义。国际计量大会早就建议在科学术语中取消重量一词，而把日常生活中的重量看作是质量的别名。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接受国际计量大会的建议。国际计量大会已在近年通过规定，重量这一名称，今后不再具有力的含义，重量是质量的别名。千克是质量单位的名称—公斤的别名。1984年4月27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使用方法》也接受国际计量大会通过的上述规定。今后凡在指力的场合，“重量”应改成“重力”。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最好不采用“重量”一词。当然，在日常生活中仍可采用“重量”一词，但注意，它只是“质量”一词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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